
德阳虚拟货币诈骗案件判决

一、案例分析

先看近期的“熊猫金元”案。据新华社报道，该团伙通过群聊分享网站链接发展会
员，新会员注册要缴纳168元的入门费，且需要分享人确认，才能取得会员资格，
会员分为“学员级”“专家级”到“至尊董事”“金钻董事”等8个级别，按照一
定比例投资或发展下线后，网站根据级别，按1：1.07至1：3不等的比例，返还“
熊猫种子”给会员，用于兑换“熊猫金元”。“熊猫金元”就是该平台主打的“虚
拟数字货币”。而“熊猫金元”价格涨跌等后台数据均被嫌犯操作控制。

再看著名的PlusToken案（数字货币最著名、最典型的案件之一），在陈某、丁某
等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（判决时间2020年11月19日）中，案件事实为：20
18年初，被告人陈某以区块链为概念策划在互联网设立PlusToken平台开展传销活
动。PlusToken平台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，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我国及韩国、日本
等国传播。该平台以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务为名，对外宣称拥有“智能狗搬砖"功能
，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。平台要求参加者通过上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，缴
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门槛费，并开启“智能狗"，才能获得平台收益
。会员间按照推荐发展的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，并根据发展下线会员数量和投
资资金的数量，将会员等级分为普通会员、大户、大咖、大神、创世五个等级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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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设置智能搬砖收益、链接收益、高管收益等三种主要收益方式，以此进行返利
，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依据。

这些是币圈朋友们熟悉的平台运营模式。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触碰了法律底线。

以上两个案件当事人入罪与否（“熊猫金元”案侦查阶段的罪名是组织、领导传销
活动罪，PlusToken案已终审判决）的关键，是《刑法》的规定（第224条）：

组织、领导以推销商品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
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者间接以发
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，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
财物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
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传销罪的构成要件如下：

1、借用推销商品、提供服务的名义；

2、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；

3、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
据。

4、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。

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构成传销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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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出罪（律师成功无罪辩护）的关键

出罪的关键还是业务模式。

除以上所述两种入罪的业务模式以外，有些企业有团队计酬的模式。《2013年意见
》规定，以销售商品为目的、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“团队计酬”式传销
活动，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
所谓团队计酬的业务模式，就是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，形成上下线关
系，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，牟取非法利益的，是“团队
计酬”式传销活动。

从法律规定看，团队计酬仅仅是一种根据业绩获得报酬的方式。这种支付员工工资
、合作方收益的方式在很多行业都不少见、甚至很成熟。但是团队计酬必须是真实
的。如果团队计酬是假的，实际上还是以支付入门费、会员费为依据获取收益，则
不能出罪，律师无罪辩护很难。

《2013年意见》明确规定：“形式上采取“团队计酬”方式，但实质上属于“以发
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”的传销活动，还是传销罪。

四川省德阳市中院判的一个案件中，其辩护律师认为吴某龙的行为不构成组织、领
导传销活动罪，因该平台投资方式没有入门费、投资方式，并且有实在的商品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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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莱特币）、收入来源并非是拉人头产生的入门费、他们的发展壮大取决于销售业
绩。

最后法院认为，该案要求参加者以缴纳租赁“矿机"费用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
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，因此对收取入
门费、会员费的方式有一定的隐蔽性。并不符合《2013年意见》中有关“团队计酬
”的规定（以销售商品为目的、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“团队计酬”式传
销活动，不作为犯罪处理）。

五、写在最后

似曾相识！10年前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也发布《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》
，提示P2P网贷（那个时候翻译成“人人贷”）交易的风险。由于P2P平台的不规
范运作，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风险，10年后，P2P清零了。

2021年5月18日三大协会发布《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》，提示防
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。#比特币[超话]#

央行定义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，这一点为法院判决认可。但是目前的一
些虚拟数字交易平台的业务模式在合规上存在问题，加上违规炒作，有可能让风险
越演越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/ 5



德阳虚拟货币诈骗案件判决

对于普通人，重要的是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，捍卫财产安全。

以上是个人观点，欢迎方家批评、指正。（END）

（本文作者张永华律师，法学博士，知名刑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北京刑事律
师，专注于金融行业法律服务、金融犯罪、职务犯罪、企业家犯罪刑事辩护和诈骗
犯罪辩护。与辩护团队办理了多起重大职务犯罪、重大金融经济犯罪系列案件）

更多阅读: 从法院判决看数字货币、虚拟货币交易的刑事法律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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